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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演变

1.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遗产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部分与非物质部分。非物

质部分的内容后来经过教科文组织的扩展后，成为今天众人所

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体现了对非遗的保

护工作与世界潮流保持了相同步调，以国际标准对国内众多的

非遗开展了保护。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全社会都对非化遗有了较高认同，对于其所代表的文化内

涵、精神价值有了高度的认可。人们也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通过物质手段才能得以传承，这样才可以实现民族文化及至

世界文化的继承与传扬。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1.非物质性

非遗所表现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

无法用感官直接感受到的。这一特性并不是要割裂其与物质形

态的联系。

2.传承性

传承性意为非遗随着时间进行延伸与变化。非遗经过历代

的沉淀与结晶，融入了一代代人精神追求，这才让非遗表现出

十分精彩的文化价值。应当说，非遗体现了文化形态的一种传

承。

3.活态性

非遗是“活”着的文化形态，要求有持续的更新，包涵

的文化价值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新的内容。非遗本身是动

态的，与周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密切关联，体现了人文精神的

形成、壮大、改变与发展。因此，非遗不仅仅体现了历史与文

化，更是一个与人们生存环境、实践行为密切相关的动态过

程。

4.地域性

非遗表现了很强的地域性特点，这是因为它的产生与发展

与特定地域有着密切关系，特定地域中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

正是非遗得以存在的土壤。如果将这些因素去除，那非遗就失

去生命力，也就无法存在。比如山东诸城派古琴，形成了具有

山东地方风格的诸城派。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非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体现了历史的传承，具有重

要的精神价值。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促进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非遗见证了历史的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中

国文化的身份象征与主权标志。对非遗强化保护，不只是国家

进步与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引领世界文明对话，实现人

类共同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立法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

对非遗的保护表现为四点：一是借助于保护商标权。二是

通过著作权对非遗进行保护。著作权保护的内容有两方面：即

人身方面与财产方面。三是非遗的专利保护。四是通过民事救

济的方法。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产生与发展

长久以来，我国对非遗的保护侧重于民间工艺传统文化

方面。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提到要将“传承”“抢

救”“利用”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为此各级政府有序安排，制

定出“非遗”名单，形成了符合国情需要的“非遗”保护机

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三个领域的内容进行了规

定，即：非遗的调查、名录以及传承和传播三方面的制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

加入国际保护非遗有关的公约之后，中国形成了富有自身

特点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从而协调因保护工作而产生的社会

与个人的利益冲突，达到社会和谐各方共赢的目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存在不足

非遗保护法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不足，法条过于宽泛，缺

乏明确的指向。非遗在本质上是一种较弱的文化，传承非遗的

人群多数缺乏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由于受到保护的力量也因

社会变迁而消退，使非遗传承群体变得更为弱势。

2.知识产权保护局限性

民间文艺作品通常是由某个传统社群之中长期生活的个体

所创造出来的，没有办法确定作品的真正主体。在我国目前的

司法体系中，权利主体的认定在非遗保护上是比较缺乏的，无

法形成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

3.行政诉讼制度对原生境人忽视

行政诉讼法方面来看，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不太容

易通过行政诉讼对非遗的原生境人进行保护。由于缺乏法律地

位，原生境人的权利屡屡受到忽视。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建议

（一）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群集筛选

1.完善群集筛选

非遗是历史文化积累的成果，并不是过去所有的文化遗

产都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或者有的对于社会发展会直到一定

的反作用，此外，有很多虚假冒名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给民众

对非遗的认识造成困扰。要真正地辨别出非遗，就要运用法律

手段加强认证与保护的力度，综合行政资源，通过规范的程序

识别传承人及其传承的文化。要保护有利于社会繁荣的非遗成

果，对其包含的精神价值进行扬弃。

2.建立记录与保存制度

保存非遗要根据非遗认定制度中有关原生境人的标准以

及相关配套要求，实现对非遗的记录和保护。将非遗资料进行

存档，通过特定的办法进行保护。记录制度分为两块内容，分

别是档案建立与档案保存。前者是指将非遗的资料分为三类，

即：实物型、记忆型与“申遗”型，再将资料分类进行整理，

并编制目录，其意义在于建立起完整的非遗资料库，方便今后

的查找与检索。借助数字化建档，完善数据库。进一步收集

“非遗”有关的资料，让非遗档案的建立与保存合而为一。

3.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公布机制

根据既定程序，逐级申报，构建起各个行政区域内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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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非遗名录。对申报时的采用的标准、程序以及争议解决方

式进行明确的规定。

公开非遗名录，也是政务公开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对

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更体现了对原生境人的关怀。

（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非遗”法律保护体系的健全还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比如知识产权法等与非遗关联密切的法律。政府要根据法律及

时安排非遗的听证，吸引公众的积极参与，获得更多的意见，

从而作出符合群众意愿的行政决定。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

非遗的创造者与传承者都是非遗的原生境人，其特点在于

有着共同而独特的人文条件与自然环境。与非遗相关的所有传

统区域中的人群都可以计算在内，且并不要求其对非遗的产生

提供协助，也不要求其掌握非遗的知识与技能。

非遗的权利人分为原生境人与权利相关人；非遗权利也分

为物质性权利与精神性权利。原生境人具有的人身权利是精神

性权利中的关键所在，而物质性部分，应当包括有下列权利，

一、各级政府对非遗传播提供的物质支持；二、对原生境人的

资格由政府指定；三、政府给予奖励权；四、在非遗基础上进

行创新与研究的权利；五、有偿给他们提供包含非遗内容的产

品与技艺的权利；六、传承与发扬非遗时有向他人获得报酬的

权利；七、根据非遗制作的影音作品的发行权以及在网络广泛

流传的权利；八、将非遗中出现的标志性的字样和图案用作商

业用途或者用以地理标签的权利。

（四）法律责任及权利救济

1.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目前保护非遗的现状，要求立法上加强对以下违

法行为的处罚。

第一，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及时纳入抢救性保

护工作并带来较大损失的；第二，没有忠于职守，造成非遗重

要资料受到损毁或者其他后果的；第三，不经原生境人或者其

权利人的授权或者认可，自行将非遗用于出版用途的；第四，

在申遗过程中，对相关非遗项目相关资料进行伪造的；第五，

已认定的传承人没有承担传承责任的；第六，对非遗进行丑化

或者不当篡改的做法。以政府力量作为支柱，明确政府的权利

与责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采取保护措施产生较强的统筹

效应。政府部门内部也要改进权责分配机制，使不同层面不同

区域的部门能够满足法律上对于权责平衡的安排，防止责任空

白的产生。

2.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救济途径

非遗保护在法律设置上需要明确各类救济手段，包括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在实施行政诉讼问题上，构建起适

合非遗保护的诉讼法律机制，从而保障非遗权利主体获得法律

救济的权利。

我们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从非遗群集筛选制度、保护

非遗权利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责任及权利救济四个方

面提出完善非遗法律保护机制建议，希望对我国保护非遗提供

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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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就要着眼于教材内容，创建有趣的教学情景。首先，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可以结合课本的色

彩和线条为学生创造合理的想象空间，或者使用多媒体教学收

集一些有趣的教学资源，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为学生的动手操

作提供了更多的条件。教师还应避免在教学中采用简单直接的

叙事方法，增强课堂内容趣味性的，以增加学生的兴趣。

如民间艺术是世代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我国重要传统

节日——春节期间，民间艺术文化的体现尤其多，如春联、灯

笼、剪纸、中国结等，这些东西学生肯定都不陌生，那么教师

就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展开相关的

美术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接收艺术熏陶的基础上，从实际生活

出发，来积极地进行动手创作。在学生有一定的文化了解的基

础上来进行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感受传统文化的意义，感

受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了解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推动学生

建立良好的创作力和审美能力。同时来了解民间艺术原生态文

化的基因，必须要做好传承工作，激发对于民间优秀艺术文化

的热爱之情。

结束语

我国悠久的民间艺术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间艺术融入小学美术课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要

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整合民间艺术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

容，加强对民间艺术的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民间

艺术创作能力，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艺术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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